
索引号： 
112200007404684267/2010-

03302 
分类： 党的建设;通知 

发文机关： 
吉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成文日期： 2010 年 01 月 13 日 

标题： 
关于印发《吉林省国资委贯彻〈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

实施办法》的通知 

发文字号： 吉国资党〔2010〕3 号 发布日期： 2010 年 01 月 13 日 

关于印发《吉林省国资委贯彻〈国有企业领导人员

廉洁从业若干规定〉实施办法》的通知 

吉国资党〔2010〕3号 

各出资企业： 

  为做好《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贯彻落实工作，省国资委

党委制定了《吉林省国资委贯彻〈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实施

办法》，现予印发，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工作。 

中共吉林省国资委委员会 

2010 年 1 月 13日 

吉林省国资委贯彻《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有企业

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简称《若干规定》），加强吉林省国资委出资

企业（简称出资企业）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促进出资企业又好又快发

展，结合出资企业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出资企业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充分认识、深刻领会《若干规定》的重要意义，准

确把握精神实质，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工作。 

  第三条 出资企业要把贯彻执行《若干规定》纳入党委、董事会、监事会、

经理层重要工作日程，坚持与经济工作相结合，坚持与企业管理相结合，坚持

与惩防腐败体系建设相结合。 

  第二章 明确领导责任 



  第四条 省国资委党委负责指导出资企业贯彻落实《若干规定》，建立省国

资委相关人员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由纪委负责协调，分解任务，落实责任。 

  第五条 出资企业贯彻落实《若干规定》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领导人员

“一岗双责”，实行齐抓共管，纪检监察机构和人力资源部门负责组织实施的

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第六条 出资企业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为本企业实施《若干规定》的

主要责任人。党委书记对党的重大决策负责，对党委成员执行《若干规定》负

责；董事长对董事会做出的重大决策负责，对董事会成员执行《若干规定》负
责；总经理对企业经营活动负责，对经理人员执行《若干规定》负责；监事会

主席对监督范围负责，对监事执行《若干规定》负责。 

  第三章 抓好学习教育 

  第七条 出资企业要认真组织学习《若干规定》。将学习《若干规定》纳入

党委中心组学习规划，坚持常抓不懈。通过灵活的学习方式，使各级领导人员
能够深刻理解《若干规定》，并能熟记《若干规定》的重点要求。 

  第八条 抓好《若干规定》的宣传工作。将《若干规定》纳入企业文化建

设，通过各种媒介使《若干规定》进班子、进厂区、进岗位、进家庭、进耳
目、进心怀。 

  第九条 在抓好学习宣传同时进行自查自纠。对照《若干规定》检查是否存

在问题，对存在的问题采取得力措施坚决进行纠正。 

  第四章 完善制度机制 

  第十条 省国资委负责制定出资企业领导人员薪酬办法和职务消费指导意

见，完善相关制度。 

  第十一条 省国资委进一步完善出资企业领导人员培养、选拔、任用机制，
把廉洁从业情况作为领导人员考察、考核的重要内容和任免的重要依据。 

  第十二条 省国资委进一步完善企业监事会监督检查制度，将出资企业领导

人员执行《若干规定》作为监事会监督其履职行为的重要内容。 

  第十三条 出资企业修改公司章程时，由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把《若干规定》

要求纳入其中。 

  第十四条 出资企业要制定并落实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实行厂务公开。 

  第十五条 出资企业要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企业生产经营重大决策、重要人

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及大额度资金运作的集团决策制度，规范决策原则、范

围、程序及责任追究等办法。 



  第十六条 出资企业要健全企业领导人员公务活动管理制度，明确公务活动

相关要求和规定。 

  第十七条 出资企业要建立领导人员廉洁从业承诺制度。 

  第十八条 出资企业要健全领导人员职务消费制度，规范领导人员职务消费
行为。 

  第十九条 出资企业要完善领导班子党内民主生活会述职述廉及民主评议制

度。 

  第五章 报告落实情况 

  第二十条 每年年底，出资企业党委要向省国资委党委报告本企业执行《若

干规定》情况；出资企业纪委要向省国资委纪委报告所属企业领导人员执行

《若干规定》情况。 

  第二十一条 每年年底，出资企业领导人员要向省国资委党委报告兼职、投

资入股、国（境）外存款和购置不动产情况，配偶、子女从业和出国（境）定

居及有关情况，以及本人认为应当报告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二条 出资企业领导人员在经济交往中无法拒收的现金、股票、有价

证券、支付凭证、贵重物品等，应在收受半个月内上交本企业纪检监察机构，

或上交本企业有关部门并在纪检监察机构备案。 

  第六章 强化监督检查 

  第二十三条 每年年中，省国资委对出资企业领导人员执行《若干规定》情
况进行抽查，年底对领导人员廉洁从业情况进行全面检查。 

  第二十四条 省国资委继续严格执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

审计制度，建立纪检监察与审计监督的工作协调机制，强化审计监督作用。 

  第二十五条 出资企业纪检监察机构和人力资源部门，要对所管辖的企业领

导人员执行《若干规定》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六条 出资企业职代会、工会组织应当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及时向企

业党委或通过企业党委向吉林省国资委反映职工群众对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

的意见和建议。 

  第七章 严肃惩治追究 

  第二十七条 省国资委纪委、企业纪检监察机构要把违反《若干规定》案件

作为检查重点，特别是对《若干规定》实施后的违纪违法案件要严厉查办，严

肃处理，绝不姑息。 



  第二十八条 省国资委纪委、企业纪检监察机构要认真受理对违反《若干规

定》的检举和控告。对违反《若干规定》的，依照管理权限做出相关处理决定

或者提出处理意见，给予警示谈话、调离岗位、降职、免职处理或纪律处分，

且要全力追缴非正常所得；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九条 出资企业领导人员因违反《若干规定》，受到调离岗位处理
的，根据情节扣发本人当年应得绩效薪金、奖金的 30%至 50%；受到降职处理

的，根据情节扣发本人当年应得绩效薪金、奖金的 60%至 80%；受到免职处理

的，取消本人当年绩效薪金、奖金。 

  第三十条 出资企业领导人员违反《若干规定》，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直接领

导的责任，视违纪情节给予直接管辖领导相应的组织处理或者党纪处分。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实施办法适用于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公司领

导班子成员、国有资本控投公司以及国有资本参股公司国有股权代表。出资企
业中层管理人员及其分支机构的领导班子成员参照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本实施办法由省国资委纪委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